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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1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关于联合国酷刑受香者自愿基金的安排的建议

秘书长的说明

1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5 月 9 日通过的1 9 8 1 / 3 9 号决议中向大会 

推巷一份决议草案，将联合®智利信托基金重新命名为联合国酷刑受參昔自愿基金》

2 • 理事会在其1981X 39号决议第2 段中请秘书长根据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 

草案第1 (a)段中提出的原则，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基金管理的安排的具

体提 to

3 . 秘书长的有关提案载在本文件的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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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酷开j受，者自愿基金管理的安排
-  ..... .... ,

1。联合国薛刑受，者自愿基金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秘书长关无信托基金的 

设立和管理公告中提出的管理政策和程序加以管理。简言之，采用下述安排管理基 

金0

A 。征暮•iU i、领受认捐和收集捐敦

2 。 主 管 行 處 财 务 务 的 i ! ) à 书长应和主，政治和大会事务的副秘书 

长、人权司司长协商，并听取董事会的意见，决定为基金征暮自愿捐敦的程序。

3 . 凡有意向基金作出自愿捐敦的捐助者，应向秘书长提出书面建议。要求接 

受 i 款书载明一切有矣 ÿ # , 包括有意捐赠的数额、付款的货市积时间。

4 . 这项建议，连同# 别是主管政治和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和人权司司长的意 

见，应提交主管行政T i t # ■和管理事务的副# 书长，由他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 

则共定这项建议是否可予接ÿ , 以及建议的赠品或捐款是否可能直接或间接使联合 

国组织增加财政负担0 在接受涉及这种负担的任何赠品或捐款以前，主管行政、财 

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应请求并取得大会的核准0

5 . 主管行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应领受一切认捐，并决定存储基金 

捐款的一小或多个報行帐户。主管行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应负责收捐款 

和按期收取认捐甘敦。

6 . 主管行政 I 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可以接受以他认为基金可以使用的 

或随时可兑换为可使用货市的各种货币作出的捐I

B。业务和管制

7 . 主管行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应保证基金的业务和管制均按照联 

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进行。他可以将基金的业务和行政责任分给秘书长指定执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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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提供经费的活动的部门首长或厅处主任。 只有这些指定的官员可以授权执行由 

基金提供经费的特定活动。

8 . 关于由联合国进行的活动，有关分配款项的请求应由人权司司长向主管行 

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提出，同时附上财务主任所需要的有关资料。审查 

后，应由预算司司长从所收到的敦项分拨支出款项，主管行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 

S'J秘书长应按例行程序指定基金核证人P

9 。主管行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应负责就基金的财务事项提出报告 , 

并应提出有关资产、 负债和未支配基金余额、收入和支出的季度报表0

1 0 。基金应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由内部审计处和审计委员会负责审计。

G ç 报告

1 1 . 主管行政、财务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应编制一份年度报告S 列出可动用 

款项1 认捐额和已收的付款，以及从基金拨付的支出，提交大会，并掛敏情况提交 

人权委员会。


